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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和协调委员会 

第五十八届会议 

2018 年 6 月 4 日至 29 日 

议程项目 7 

通过委员会第五十八届会议报告 

  报告草稿 

报告员：本杰明·西伯恩斯先生(德国) 

增编 

  方案问题：评价 

(项目 3(c)) 

  内部监督事务厅关于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公署方案评价的建议执

行情况的三年度审查报告 

1. 2018 年 6 月 12 日委员会第 10 次会议审议了内部监督事务厅(监督厅)关于联

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公署(难民署)方案评价的建议执行情况的三年度审查报告

(E/AC.51/2018/6)。 

2. 主管内部监督事务助理秘书长介绍了该报告，并与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

的代表一起回答了在委员会审议期间提出的问题。 

讨论 

3. 各代表团表示支持难民署在日益复杂的局势中开展保护和援助难民的工作。

一个代表团认为，难民署的工作是国际社会承诺加强和平、安全与稳定的重要部

分。特别赞赏为促进为关注对象提供安全和持久解决办法即自愿遣返、重新安置

和融入当地社会而开展的工作。一个代表团强调有关自愿遣返是优先事项的看法，

特别是对于旷日持久的局势而言更是如此。另一个代表团提醒委员会说，难民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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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民是世界各地人道主义行动的核心，人们“在浮动棺木中冒着生命危险”，强调

指出真正的解决办法就是执行《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因此，该代表团强调

指出，减贫才能带来持久解决办法。一些代表团赞扬其政府与难民署建立了有效

的协作工作关系，以及难民署努力与各国政府和发展伙伴进行合作和协调。 

4. 各代表团赞赏地确认监督厅的报告及其中对难民署在执行有关持久解决办

法的建议方面所取得进展作出的评估。一个代表团虽然认为报告是积极的，但询

问审查设计是否导致如何对难民署进行实际评价受到限制。一个代表团还指出，

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解决方案。各代表团赞扬难民署全面执行四项建议(1-

3 和 5)和部分执行两项建议(4 和 6)。各代表团表示赞赏难民署采取步骤执行这些

建议，并加强落实持久解决办法。一些代表团引用大会第 71/1 号决议所载的《关

于难民和移民的纽约宣言》，并表示赞赏其目标从一开始就是努力寻找解决流离

失所危机的办法，减轻收容国的负担，并与发达国家分担责任。 

5. 一个代表团询问难民署是否同意监督厅在报告第 54 段中提出的结论，即三

个重要变革尚未得到完全执行：(a) 需要持续做出更系统的努力，以加强拟订、

执行和评估解决办法战略的技能；(b) 最近设立的复原力和解决办法司尚未开

始运作，一旦全面投入运作，就可以在全组织一级规划和协调解决办法评估和研

究活动；(c) 仍需更好地组织和汇集解决办法文档经验，并将其放于便于查阅的

场所。 

6. 一些代表团质疑评价的重点是进程而不是影响，并指出影响评估将提高效用。

有人还指出，尽管难民署在执行建议方面已取得重大进展，但在持久解决办法成

果即关注对象的总人数减少方面几乎没有取得相应的进展。有人要求说明如何按

照寻求持久解决办法来衡量取得的进展；过去5年中回返方面出现什么统计趋势；

是否与难民署执行建议有任何联系。在这方面，有人就监督厅的工作是否尽可能

有益提出问题。一个代表团还在谈到当地的实际工作时质疑其中一些建议的效用

和可行性，如关于制订加强解决办法活动的工作人员战略的建议 4 所涉及的能力

建设活动。 

7. 各代表团欢迎难民署逐步采用多年期、多伙伴保护和解决办法战略，并按照

关于实施解决办法的多年期规划和供资的建议 1，推出一项针对解决办法相关活

动的多年期规划工具。一个代表团认为，多年期规划本身不应是目的，而应是协

助解决难民问题的一种手段。 

8. 有人表示支持根据关于制订解决办法宣传战略的建议 2 加强宣传。有人特别

赞赏为期 10 年的结束无国籍状态运动，并赞赏难民署努力加强其与包括世界银

行在内的伙伴关系。希望这种伙伴关系将扩大捐助方群体。一个代表团指出，新

出现的重新安置国家需要得到有关其作用的更好资料。 

9. 关于加强与发展行为体伙伴关系的建议 3，一个代表团认为，需按照起源原

则更认真地审议人道主义发展办法。关于旨在缓解收容国承受的压力、提高难民

的自力更生能力以及支持为安全和有尊严地返回来源国创造条件的难民问题全

面响应框架，一个代表团欢迎该框架的实际应用取得初步成功，另一个代表团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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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难民署就 13个试点国家应用该框架提供更详细的评价，说明各国的试验结果。

一个代表团认为，相对于其他解决办法相关的目标，该框架过多地侧重于其第二

个目标(复原力)，并强调需要以相同的速度落实所有目标。 

10. 关于对解决办法的组织结构进行评估的建议 5，一些代表团指出新设一个复

原力和解决办法司，一个代表团表示同意监督厅提出的意见，即难民署需要时间

来确定新结构的全面影响。一些代表团指出，难民署正在进行更深层的结构改革

和方案改革，并希望这些改革将使难民署得以更有效、更高效地履行其核心任务。

一个代表团要求提供资料，说明：该司的结构及其工作人员人数；工作人员人数

是否全面增加；或是否已从其他部司调入工作人员。有人还要求提供资料说明会

员国是否已商定设立该司。 

11. 一个代表团表示赞赏难民署就关于建立解决办法实例资料组合的建议 6 所

开展的工作，并请难民署继续确保其得到充分执行。该代表团还强调指出，必须

在制订和开展难民署这方面的活动方面进行全面更新。 

结论和建议 

12. 委员会建议大会注意到内部监督事务厅关于方案和协调委员会就联合国难

民事务高级专员公署方案评价提出的建议执行情况的三年度审查报告。 

13. 委员会赞扬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公署在执行监督厅的建议方面取得进

展，并鼓励高级专员执行监督厅在其三年度审查中已确定但尚未执行的行动。 

14. 委员会建议，大会建议，在开展其活动和执行监督厅报告所载建议时，难民

署应充分执行其任务规定，并与难民收容国和原籍国合作。 

15. 委员会强调，在可能的情况下，评价工作应侧重于衡量有效的成果和影响，

并在这方面强调需要继续评价难民署所开展的活动、措施和改革如何具体促进为

难民问题提供持久解决办法。 

16. 委员会赞赏地注意到监督厅报告关于多年期规划和供资重要性的建议 1得到

执行，并建议大会鼓励难民署加强在这方面的努力。 

17. 委员会赞赏地注意到为监督厅报告的建议 2 得到执行，并强调全球宣传工具

在促进为难民问题提供持久解决办法方面的重要性，包括注重可持续和及时、安

全和有尊严地回返原籍国，其中包括遣返、重返社会、复原和重建活动。 

18. 委员会建议，大会请难民署酌情向会员国提供有关 13 个国家试点应用难民

问题全面响应框架成果的详细情况和分析。 

 


